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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9_99_A4_E6_9D_83_E4_c122_484881.htm 摘要：现行司法解

释中 “解除权发生之日”是否应予区分？行使解除权是否应

受时效限制？《商品房司法解释》第15条第1款规定的债务履

行催告是否应受到解除权除斥期间的限制？笔者尝试对上述

问题进行阐述，求教于业界同仁。 关键词：解除权发生 行使

解除权 债务履行催告 除斥期间 “违约情况下的解除权发生之

时就是违约行为发生之时”（注1），这里所指的违约行为显

然包括了一般违约行为和根本违约行为，但区分两种情形对

进一步确定解除权发生及如何行使解除权及其时效限制具有

现实意义。 一、解除权的发生 （一）、《合同法》第94条规

定了解除权发生的五种情形（条件），其中包括了一般违约

情形，也包括了根本违约情形。 1、因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债

务）（注2）或有其他违约行为而导致合同目的无法实现（94

条第4项），而导致解除权发生。也就是说，解除权人对方不

履行全部债务，当事人订立合同的预期根本落空，即可直接

导致合同目的无法实现，解除权发生并可直接行使。 2、但

《合同法》第94条第2项及第3项所规定的情形有所不同，前

者规定了预期违约解除权，后者规定了瑕疵履行解除权，两

者要构成合同目的无法实现的根本违约是附有条件的：对于

预期违约，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

行主要债务的，即，解除权人对方以作为（明确表示或者以

自己的行为表明）方式做出不履行主要债务的意思表示，此

时合同目的无法实现而构成根本违约，解除权人方可以解除



合同；对于瑕疵履行，需经解除权人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

未履行，方可解除合同，也就是说，经催告后仍未履行的，

解除权人足以判断合同目的无法实现，此时瑕疵履行转化为

根本违约，解除权人通过作为（催告）方式行使解除权。此

类情形属于一般违约行为间接导致合同目的无法实现，解除

权已发生，但不得直接行使。 可见，违约发生则解除权发生

，合同目的无法实现并不是判断解除权发生的标准，而是确

定解除权行使始点的标准。 （二）、进一步来理解，一般违

约使解除权人可以行使解除权，但并不必然导致合同解除这

一法律后果的发生。在一般违约的情形下，需经解除权人作

为（催告）及解除权人以不作为（逾期未履行）的程序（94

条第3项），令解除权人足以做出合同目的无法实现的判断，

解除权人方可行使解除权而解除合同。但是，一般违约并不

必然使解除权人解除合同，因为，如果经催告，对方履行了

主要债务，解除权人虽然履行解除权行使的第一环节??催告

，但已不能解除合同。 故，不同的违约情形均可导致解除权

发生。但：根本违约时，导致解除权人直接行使解除权；而

一般违约时，催告使解除权人产生合同目的能否实现的判断

，该判断令一般违约转化为根本违约，导致解除权人得以继

续行使解除权。 二、解除权的行使 （一）、解除权的行使亦

称行使解除权，其与解除合同并不是同一概念。当解除权人

行使解除权而进行催告时，对方履行了债务，则合同继续履

行，不发生解除合同的后果。故，一般违约情形下，“催告

”使解除权得以继续行使，而“解除合同”则是行使解除权

的最后环节。 （二）、一般违约情形下，催告是行使解除权

的必经程序 《合同法》第94条规定了行使解除权的不同情形



：情形一，因不可抗力、预期违约、迟延履行全部债务构成

根本违约行使解除权（《合同法》第94条第1、2、4项）；情

形二，因瑕疵履行（一般违约）行使解除权（《合同法》

第94条第3项）；情形三，法律规定其他情形而行使解除权（

《合同法》第94条第5项）。笔者认为，情形一、二值得本文

探讨，在情形一中，解除权人行使解除权，可直接解除合同

，按《合同法》第96条履行解除通知程序即可。情形二则不

一样，即在一般违约情形下，解除权人行使解除权，催告则

是必经程序。那么，一般违约的，行使解除权为什么要进行

催告？ 理由一、如果不催告，将会使合同关系处在一种不确

定状态：如守约方仍然期望违约方履行合同，需催告后方能

作出违约方是否继续履行合同的判断，其前提是守约方必须

确知违约方已经不能再履行合同；抑或违约方仍在为继续履

行做准备，亦需从守约方的催告中获知是否还需继续履行。 

理由二、从民法的平等原则考虑，守约方和违约方均有利益

保护的需要，违约方至少还享有在收到催告后是否继续履行

的决定权。 因此，催告的目的其实就是使合同状态从不确定

性向确定性转化，守约方向违约方催告后，合同状态得以确

定：违约方仍未履行主要债务，守约方可以继续行使解除权

而解除合同；反之，违约方继续履行主要债务的，守约方不

可以解除合同。 三、债务履行催告的时效限制 1、对催告的

分类 除《合同法》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

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商品

房解释》）第15条也对解除权发生及行使作出了相应规定，

该第15条区分了通过催告认知违约状态进而行使解除权的三

种情形，即解除权人自己催告（《商》第15条1款）；解除权



人对方催告（《商》第15条2款前段）；解除权人对方没有催

告（《商》第15条2款后段）。 该第15条第1款与第2款所规定

的催告有所不同， a,主体不同，前者由解除权人催告，后者

由解除权人对方催告； b,内容不同，前者是解除权人敦促对

方履行债务，属债务履行催告；后者指解除权人对方敦促解

除权人行使解除权，属解除权行使催告； c,性质不同，前者

属于义务催告，后者属于权利催告； d,前者是解除权人主动

的行使解除权；后者是解除权人对方对解除权人消极行使解

除权的限制，解除权人需被动行使解除权。 虽然我国现行立

法对解除权行使中催告情形已有区别规定，但是对于催告的

时效限制规定，除《商品房解释》第15条第2款外，却不尽完

善，笔者下文尝试阐述《商品房解释》第15条第1款关于债务

履行催告的时效限制。 2、时效对债务履行催告的限制 （1）

、受诉讼时效的限制。 上文三种情形的催告如果已超过民法

规定时效期间，在无法律规定（注3）及当事人约定的前提下

，催告无效，合同不解除。日本学者星野英一指出，“解除

权原本是是债务不履行的效果之一，所以，在原债务遭到因

时效而消灭时还剩下一个解除权，颇显滑稽”（注4），也就

是说，解除合同产生返还给付、违约赔偿的后果，如果解除

合同后果这些实体权利已经超过了诉讼时效，法律不予保护

，反而再去支持合同解除权，就变得毫无意义。故，无法定

约定且超过诉讼时效的催告为均为无效催告，此时债务履行

催告受制于诉讼时效。 （2）、还受解除权除斥期间的限制 

三种催告如果在诉讼时效内提出，当然不受诉讼时效限制，

但问题的关键在于，债务履行催告是否受制于解除权发生之

日起一年时效？笔者认为，债务履行催告应受解除权时效（



解除权除斥期间）的限制。 理由一、解除权除斥期间是解除

权存续期限，是一个确定期间，不同于诉讼时效，不发生中

止、中断、延长。解除权人在该期间不行使权利，该期间经

过后即发生解除权消灭的法律后果。在诉讼时效内进行催告

确实可以造成诉讼时效的延长，但解除权除斥期间不发生改

变。 理由二、《商品房解释》第15条第2款的表述是“对方当

事人没有催告的，解除权应当在解除权发生之日起一年内行

使”。笔者理解，解除权人对方没有敦促解除权人是否愿意

继续承受合同义务的，解除权人仍处在合同义务得以履行的

斟酌期间，这相当于双方均未向对方催告：我既未催告你履

行合同义务，你也未告知我合同义务能否继续履行。在双方

未催告的情形下，理应限定解除权的行使期限，以稳定合同

状态。这个期限是多长？一年足够斟酌。 因此，对于《商品

房解释》第15条第1款可做如下更为明确的表述：双方都没有

催告的，如果解除权因一方的根本违约引起，则解除权（即

解除权人解除合同）应在根本违约情形出现一年内行使；如

解除权因一方的一般违约（或称瑕疵履行）引起，则解除权

人行使解除权应在一般违约情形出现一年内行使，也就是说

，解除权人要进行“债务履行催告??获取能够解除合同的判

断??解除合同或不能解除合同”的操作，必须在一般违约情

形出现后一年内。 结论很明确：债务履行催告只有一般违约

情形出现一年内进行才是我国现行法律支持的，才可以引起

解除权人解除合同的效果。 结语：假设解除权人的债务履行

催告不受限制，将会使合同关系变得混乱，我国立法规定的

解除权制度则变得没有意义。解除权制度的意义不仅在于对

怠于行使权利者的惩罚，其深层次的意义更在于防止权利的



滥用。其它民事权利的行使况且受制于诉讼时效，作为一项

特殊的民事权利行使，解除权人的债务履行催告没有理由仅

仅受制于诉讼时效。 注1：崔建远教授：解除权问题的疑问

与释答（上篇） 注2：笔者认为，相对合同主要债务而言，

此指合同全部债务 注3：笔者认为，这里的“法律没有规定

”从立法的前瞻性来考究，应作“没有其他法律规定”理解

，不排斥《合同法》第94条第2项的适用。 注4：引自：星野

英一《日本民法概论-IV-契约》，五南图书出版公司版，

第88页 （作者：杨鹏五，广西柳州市广正大律师事务所）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